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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版影片发行通知

致：【*】（“贵方”或“乙方”）：

根据贵我双方已经签订的《数字版影片分账发行放映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总

发行合同”）和排片计划，我公司即将在全国数字影院发行影片《人民万岁》，

现就该影片的发行和放映工作具体通知（以下简称“本通知”）如下：

一、影片概况

中文片名：人民万岁

外文片名：THE PEOPLE

国 别：中国

类 型：纪录片

片 长：86 分钟分钟

幕 幅：遮幅

声 制：5.1

语 别：国语

发行版本：数字 2D

排 次 号：001l08462023（第四位为小写 L）

最低场次：【*】

票房结算标准：1、版权方、投资方、制片方和发行方根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

供需状况，按照全国各城市票价水平，将城市分为【两】类：

A类：一线城市【 4 】个：【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】

B类：【除 A类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及地区】

2、结算标准为以下每人次票价：

数字 2D: A 类【 35 】元/人.次，B类【 30 】元/人.次；

（特别说明：以上仅为结算标准，电影票价属于市场调节价，销售

价格由影院自行制定）

贵方应按照不低于该影片票房结算标准与我司进行结算，如实际终

端电影销售票价高于票房结算标准的，则以实际终端电影售票价结

算为准，我司对院线、影院向观众销售的票价不做任何限定，票价

完全市场化。

统计结算：使用中影数字放映设备的影院，统计票房应同时报给华影公司和中

数，并与中数进行结算。未使用中影数字放映设备的院线或影院，

票房报给华影公司，并与华影公司结算。

出 品：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、宁夏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、福建省电影

发行放映有限公司、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(集团）、北京华厦

大地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联合出品：当代中国电视艺术制作中心、湖南人间春色影视传媒有限公司、华

夏传记（北京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发 行：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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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发行：华聚德电影发行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
硬盘制作：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

密钥制作：中影华夏聚合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

密钥下载：https://www.zyhxjh.com

上映日期：2023 年 12 月 26 日

首轮密钥期限：2023 年 12 月 26 日 - 2024 年 01 月 25 日

影片数字硬盘原价及赔偿标准：

乙方及所属影院保证做好影片数字硬盘的寄送、维护工作：乙方负

责将甲方寄来的影片数字硬盘及时发至所属影院（甲方直接向影院

提供影片数字硬盘的除外），运费由乙方承担或所属影院承担；在

影片首映日后 3日内乙方或所属影院将影片数字硬盘以特快专递

方式寄回甲方，运费由乙方或所属影院承担；影片数字硬盘发生损

坏或丢失由乙方和所属影院照价赔偿，赔偿额包括包装盒 200 元、

移动硬盘 800 元。影片首映日起 30 日内，乙方及所属影院未将硬

盘寄送至甲方，按丢失硬盘处理。

二、分账比例

甲方： 43% ，乙方： 57%

三、故事梗概

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开国大典当晚，欢庆的游行队伍高呼着“毛主席万

岁”经过天安门城楼时，扩音器里不断传来毛泽东洪亮的声音：“人民万

岁”！这一声朴实而又充满感恩的回应，凝固成永恒的历史音符。

影片在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之际，用别具情感力量与温情脉络的经典光

影描绘出一幅感人至深的历史画卷，弘扬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的崇高精

神，彰显出"人民万岁"的铮铮誓言。

四、卖点分析

1、典藏影像首次亮相银幕 技术革新力求还原历史原声。

2、民乐新奏《东方红》，以音乐唤醒民族自信

3、将年轻元素加入到纪录影片中，吸引青年观众关注。

五、主创简介（主创名单以海报为准）

【*】

六、宣传品

本片宣传品：宣传品种类：海报、展架、预告

素材下载链接：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3e1JFZi4eTIkzgiRwwyz1Q?pwd=6666

密码： 6666

七、其他事宜

院线公司所属影院未使用中影数字放映设备的院线、影院（厅），票房报给

华影公司，并与华影公司结算。所属影院使用中影数字放映设备的影院（厅），

统计票房应同时报给华影公司和中数，并与中数进行结算。

八、法律效力

双方应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等相关法律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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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贵我双方已经签订的《总发行合同》，本通知为《总发行合同》不可分

割的一部分，与《总发行合同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根据《总发行合同》，乙方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两（二）个工作日内，

以书面方式告知本通知发出方是否接受本通知的规定 。如果乙方未在收到本通

知后两（二）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告知本通知发出方是否接受，也未以书面方

式提出任何异议，则视为接受本通知的规定。

无论有何相反规定，只要乙方或乙方所属影院发生任何发行或放映本通知指

定影片的行为，就本通知指定影片而言，即视为乙方接受《总发行合同》及其附

件（包括但不限于本通知）的约束，承担《总发行合同》及其附件（包括但不限

于本通知）规定的义务。

九、声明

本通知仅针对本通知指定的接收方（即乙方）产生效力，任何第三方不得依

据本通知主张权利。

本通知为保密信息，如果本通知接收方非本通知指定的乙方，请立即通知乙

方，且不要使用、保存、复印、打印或散布本通知及其内容。任何对本通知的伪

造、变造、修改、盗用将导致本通知无效。

未经本通知发出方事先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将本通知内容以任何形式泄露给

任何第三方，因履行《总发行合同》及本通知需要告知其所属影院的除外，但乙

方承诺乙方所属影院不会将本通知内容告知任何第三方。否则，本通知发出方有

权依法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，并要求乙方赔偿本通知发出方因此受到的全部经济

损失。

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

日期：2023 年 12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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